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基层分工会 

工作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工会组织建设，规范学校基层分工

会工作，促进学校基层分工会工作全面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和《事业单位工会工作

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基层分工会（以下简称学校

基层分工会）是学校工会组织的基础，是在学校工会委员会、

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学校工会基层群众组织。 

第三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在学校工会委员会、基层党组织

领导下，根据广大教职工的意愿，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开

展工作。 

第四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应当认真贯彻执行新时代工会

工作方针，充分发挥基层分工会组织的作用，代表和维护教

职工的合法权益，动员和团结广大教职工为学校改革、发展

和稳定做贡献。 

第二章 组织设置 



第五条 根据学校工会工作需要，学校工会委员会建立

若干个基层分工会组织。学校基层分工会组织原则上以学校

基层党组织的组成部门为单位进行设置，一个基层党组织设

置一个基层分工会组织。 

第六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组织设立基层分工会委员会，

基层分工会委员会一般由 5-7 名委员组成，设主席 1 名；基

层分工会委员会一般设组织、宣传、文艺、体育、女工等委

员。 

第七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建立若

干个工会小组，工会小组设组长 1名。 

第三章 职责和任务 

第八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委员会职责和职权： 

（一）主持学校基层分工会的日常工作，领导各工会小

组的工作。负责召开基层分工会会员大会的筹备工作； 

（二）做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向教职工进行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法制教育和职业责任、

道德和纪律的教育； 

（三）组织教职工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学校教职工代表

大会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基层分工会会员大会以及其它民

主形式，参与学校和本单位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四）积极发动和组织教职工参与学校的改革和建设，

努力完成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等各项任务； 



（五）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组织好教职工职业道德学

习活动，不断促进教职工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建设一支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职工队伍服务； 

（六）开展“教职工之家”创建活动，组织开展健康向

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教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七）组织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的推荐、考核和管理工作； 

（八）密切联系广大教职工，关心教职工的工作、学习

和生活，注重维护女教职工的特殊利益，在维护学校权益和

集体利益的同时，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九）贯彻执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学校基层分

工会委员会和学校基层党组织的有关决定、指示。定期向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向基层党组织、学校工会报告工

作； 

（十）根据学校工会会员管理的有关规定，做好工会会

员会籍管理工作； 

（十一）完成学校工会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第九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主席职责： 

基层分工会主席对本单位的工会工作负全部责任。 

（一）组织执行和贯彻基层分工会委员会、会员代表大

会的决议；贯彻落实本单位党组织和学校工会的决议、指示； 

（二）参加本单位工作会议，实事求是地反映教职工的

意见和要求，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切实搞好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 



（三）负责基层分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工作，制

定学年基层分工会工作计划，定期进行工作总结； 

（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心教职工的思想、工作和

生活，帮助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五）积极组织开展工会的宣传教育、文化体育、生活

福利、劳动保护、女工等方面的各项活动； 

（六）抓好基层分工会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工会委员

和小组长的作用，努力把分工会建设成“教职工之家”； 

（七）完成本单位党组织和学校工会布置的各项工作任

务。 

第十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委员会委员职责： 

一、基层分工会组织委员职责： 

（一）负责分工会会员的发展和会籍管理工作； 

（二）负责分工会各项组织统计工作； 

（三）抓好工会小组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指导工会

小组开展工作； 

（四）协助分工会主席做好召开会员大会的组织准备； 

（五）协助分工会主席做好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管理工作； 

（六）完成分工会主席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基层分工会宣传委员职责： 

（一）根据本单位的中心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好

各种宣传教育活动，配合本单位党政搞好教职工的思想教育

工作； 



（二）负责对本分工会会员进行工会基本知识、会员权

利和义务的宣传教育； 

（三）负责本分工会工作的宣传报道工作； 

（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心教职工的思想、工作和

生活，反映教职工的思想动态； 

（五）协助分工会主席做好学校工会各种先进评优的推

荐评选工作； 

（六）完成分工会主席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基层分工会职工权益委员职责： 

（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心教职工的思想、工作和

生活，实事求是地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在维护学校权

益和集体利益的同时，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关心教职工生活，及时反映教职工在生活福利方

面的困难、意见和要求，积极协助尽力解决。对于因条件所

限难以解决的问题，做好群众解释工作； 

（三）负责教职工困难补助、救助的各项统计、申报工

作； 

（四）协助分工会主席做好对重病、困难教职工的走访

慰问工作； 

（五）完成分工会主席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四、基层分工会文体委员职责： 

（一）组织本单位文艺、体育积极分子和教职工开展群

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负责全民健身计划的具体落实； 



（二）负责组织本单位文艺、体育积极分子和教职工参

加工会组织的文艺、体育比赛和演出； 

（三）负责组织和管理本单位教职工文艺社团活动； 

（四）协助分工会主席做好筹备和组织本单位教职工的

节日联欢活动以及教职工社团活动； 

（五）管好用好本单位购置或借用的文艺、体育器材； 

（六）完成分工会主席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五、基层分工会女工委员职责： 

（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女教职工工作的方针、政

策，努力提高女教职工的思想道德和文化、业务素质。针对

女教职工的特点进行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思想政治教

育，启发她们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强的事业心。做好女教职工

中先进典型的宣传工作； 

（二）及时了解女教职工在工作、学习、生育中的困难，

热心为女教职工服务，积极帮助女教职工排忧解难； 

（三）加强女教职工的劳动保护工作，协助做好女教职

工体检组织工作； 

（四）维护女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同侵犯女教职工合法

权益和歧视、虐待、迫害、摧残女教职工的行为作坚决的斗

争； 

（五）协助分工会主席做好“三八”节的纪念活动； 

（六）完成分工会主席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第十一条 工会小组长职责： 

（一）组织教职工参加政治学习和有关政治活动； 



（二）了解和关心小组成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注重

维护女教职工的特殊利益，尽可能帮助教职工解决实际问题； 

（三）听取小组成员对学校和工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向有关部门和上级工会反映，并督促做出答复； 

（四）支持部门行政做好工作，发挥纽带和群众监督作

用； 

（五）组织小组成员开展和参与各种文体活动； 

（六）做好基层分工会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第四章 基层组织建设 

第十二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会员大会是基层分工会组织

的权力机关，学校基层分工会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由基

层分工会委员会主持召开。 

第十三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会员大会的职权： 

（一）听取和审议基层分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讨论并决定基层分工会工作的重大事项； 

（三）选举、增选、补选基层分工会委员会委员； 

（四）选举出席学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十四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委员会委员按照规定的民主

选举程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由基层分工会会员大会选举

产生，并报学校工会审批和备案。基层分工会委员会委员任

期一般为三年，可连选连任。在任期内如出现委员空缺，由

基层分工会委员会增补。 

第十五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委员会是基层分工会组织的

领导机关，主持基层分工会工作。 



第十六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委员会委员应选配具有较高

文化、有业务知识、有群众威望和组织能力适合做群众工作

的同志担任，基层分工会主席原则上选配同级党政副职以上

干部兼任。 

第十七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属

于基层分工会重大问题由基层分工会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

充分讨论后决定，事关会员切身利益的大事，应提交会员大

会讨论决定。 

第十八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必须接受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贯彻执行党组织的有关决议，定期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反映

教职工的意见和呼声，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第十九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应当支持本单位行政领导工

作，维护行政领导的权威，积极向行政领导反映教职工的意

见和建议，争取行政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第二十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应当维护学校教职工代表和

工会会员代表的权利，保障代表行使职权。 

第二十一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应严格遵守工会经费使用

范围，不违反财务规定。 

第二十二条 校工会对基层分工会的工作定期进行考核，

在总结考核的基础上组织开展评优奖励工作。 

第二十三条 学校基层分工会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建

立健全各项工作、学习、活动制度，根据工作实践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工会工作的新途径。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暂行规定由学校工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